
湘环评〔2014〕118号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高炉煤气发电（二期）135MW煤气发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对〈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高炉煤气发电（二期）135MW煤气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的请示》、湘潭市环保局关于《〈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高炉煤气发电（二期）135MW煤气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湖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关于《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高炉煤气发电（二期）135MW煤气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拟投资41374万元在湘钢现有厂区内的东部实施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高炉煤气发电（二期）135MW煤气发电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1）新建超高压高温135MW汽轮发电机组（配套1台440t/h燃气锅炉）；2）新建冷却塔一座；3）扩建循环水泵房1座；4）在一期工程基础上完善开关站、消防、厂内配套能源介质管网、厂区道路等相关设施。二期工程的高炉煤气柜、升压站、并网线路、化学水处理和排气筒均依托一期工程。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根据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结论，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我厅同意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建设。
二、项目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期间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

时”制度，按照达标排放、清洁生产、总量控制的要求，并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厂区“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工作。生产中水处理车间酸碱废水、煤气柜含油废水和员工生活污水分别经中和、隔油、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至湘钢炼铁口中水回用站处理达标后回用；煤气冷凝水经收集后定期运至焦化厂废水站处理后回用。循环冷却系统排水进厂区雨水管网外排。
2、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项目锅炉使用的热源仅为高炉煤气和高焦混合煤气，不得新建燃煤设施和扩大湘钢现有生产规模；在高炉煤气和高焦混合煤气燃烧发电前依托现有工程进行除尘净化处理；本工程锅炉烟气处理达《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表1要求后经一期工程的120m高烟囱外排；优化燃烧技术，减少氮氧化物产生量。
3、做好噪声污染控制工作。合理平面布局，优化设备选型，针对不同的噪声源相应地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确保湘钢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应区域标准限值要求。

4、做好固体废物分类管理工作。水处理间更换的反渗透废膜直接由生产厂家回收；车间机械润滑和含油废水隔油池的废油采用废油桶收集后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置；生活垃圾由湘钢环卫部门定期清理。。       
5、做好“以新带老”工作，项目试生产前，淘汰8#(130t/h)、9#(130t/h)、10#(130t/h)三台老旧锅炉，拆除煤气和蒸气等管道。

6、做好施工期的环保措施与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期的施工废水、扬尘及噪声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7、加强环境管理，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确保风险事故有效处置。
三、项目建成，须报经湘潭市环保局批准方可投入试生产，试生产三个月内，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规定，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我厅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

五、你公司在收到本项目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项目环评报告书送湘潭市环保局和岳塘区环保局。拟建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湘潭市环保局和岳塘区环保局具体负责。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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